
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6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北市教人字第 10731420600 號函 

修正發布並自即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公平、公正、公開辦理本市市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班超額教師之遷調及介聘作業，特訂定本原則。 

 

二、減班學校提列超額教師名冊應採取專業多元面向指標之評比，包含基本條件、

專業條件、生活機能條件等（參見附表一），且其中年資積分配分比例應作適

當配置，不宜過高，並應於提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報送本局核定。 

 

三、超額教師之遷調及介聘由本局辦理，其辦理順序如下： 

    （一）減班學校應就次學年度裁減班級數，依據課程綱要，按類科或領域檢

討超額教師人數，但國民小學經校務會議決議，特定科目、特殊專長

師資；各學層現職教師兼行政職務滿二年者，於次一學年度仍願意擔

任行政職務，且校長同意聘任該教師擔任行政職務，得免列超額教師

檢討。 

    （二）有超額教師之各校應先於編制員額之缺額內自行調整容納。 

    （三）超額教師於編制內缺額因類科或領域無法調整容納時，由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填具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名冊一份（格式如附表二）報本

局。 

各校列冊超額教師應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涉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者或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者

等情形。 

 

四、減班超額教師依積分高低之順序，就本局公布之缺額公開選填遷調及介聘志

願。積分相同者，依下列順序選填： 

    （一）學校轉型。 

    （二）生源減少。 

    （三）新設學校。 

    （四）學區調整。 

    （五）課程調整。 

    （六）到職先後。 

    （七）專業條件總分高低(按本處理原則附表一之積分計算表內專業條件項目

總分)。 

    （八）基本條件總分高低(按本處理原則附表一之積分計算表內基本條件項目

總分)。 

    因配合政府政策而被裁校、廢校之學校教師，視同減班超額教師，不適用前

點第二項之規定，並得於辦理裁校、廢校當學年度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

作業時，就本局公布之缺額優先公開選填遷調及介聘志願。其選填方式依前



項之規定辦理。因配合政府政策而予整併之學校教師，以移撥併入學校為原

則，但併入學校無教師缺額得以容納者，視同減班超額教師，不適用前點第

二項之規定，並得於辦理整併當學年度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作業時，就

本局公布之缺額優先公開選填遷調及介聘志願。其選填方式依第一項之規定

辦理。 

  

五、各學年度辦理減班學校於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完畢後，暑假開始前原減班學

校有教師缺額時，該學年度原超額調出之教師，具有與出缺類科或領域相同

之合格教師證書且自願返回原校任教者，應由原減班學校優先報局聘回原校

任教。 

 

六、經本局遷調及介聘完畢，教師應於七日內至新任學校辦理報到手續，未依規

定期間辦理者，視同不應聘，新任學校應即報本局備查。前述未報到之遷調

及介聘教師具公費生資格但未完成服務義務者，由本局函報教育部，並副知

原結業學校追償未服務期間公費。 

 

七、各學年度減班超額教師無缺額可供遷調及介聘時，由減班學校專案報本局核

准後留用之，並列冊依法辦理遷調及介聘。 

 

八、留用之教師，得由學校或本局統籌後指派辦理專案、教學研究、課程發展、

支援課務或行政等工作。 

 

九、各級學校教師出缺時，其缺額由本局留用之教師名冊內檢討遷調及介聘。 

 

十、經本局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者，三年內免列為該校減班超額教師。 

 

十一、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後段，各學層現職教師兼行政職務者得免列超額教

師檢討，自本處理原則生效日起一年內為試辦期間，試辦半年後進行檢討。 


